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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金 融 法 院

金 融 市 场 案 例 测 试 机 制

申 请 人 C 证 据 目 录

* 如无特别说明，本证据目录所用简称与《申请书》保持一致。

序号 证据名称 证明事项

1.1

《债券SHA的

募集说明书》

（“《募集说

明书》”）

1. 2023 年 2 月 1 日，境外发行人 A 公司

发行了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的人民

币计价债券 SHA 债券，年利率为 3.5%，

2026 年 2 月 1 日到期。

2. 第 1 条约定，保证人 B1 公司为 SHA

债券与《信托契约》下的到期债务承

担共同及个别责任。担保人 B2 公司以

1亿元人民币国债以及1500 万美元可

交易国际债券（ISIN：US303280EU28）

提供担保。

3. 第 4 条约定，如 SHA 债券的本金在届

期申索后未全额偿付，SHA 债券将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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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%的年利率继续计息。

4. 第 8 条约定，C 公司有权通过书面通

知，在发生所定义的违约事件时，宣

布 SHA 债券立即到期应付。

5. 第 8.（c）条约定，A 公司、B1 公司、

B2 公司及其主要子公司在其他债务

上的违约，将触发 SHA 债券的违约。

6. 第 12 条授权，C 公司对 A 公司、B1

公司、B2 公司提起诉讼，以追讨在 SHA

债券的任何未付的到期金额。

7. 第 16 条约定，《募集说明书》《保证

协议》的准据法为香港法。

1.2 《 关 于 2026

年 2 月 1 日到

期 的 经 担 保

的人民币 10

亿元、年利率

3.50%的债券

1. 2023 年 2 月 1 日，发行人 A 公司，保

证人 B1 公司，提供债券担保物的 B2

公司，与注册于中国香港地区的 C 公

司签订《信托契据》，约定由 C 公司

担任 SHA 债券的信托管理人。

2. 第 2.2.2 条约定，C 公司作为前述 SH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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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证据名称 证明事项

的信托契据》

（“《信托契

据》”）

债券的信托管理人，当 SHA 债券发生

违约事件或潜在违约事件后，有权通

过书面通知要求发行人 A 公司与保证

人、担保人完成后续的兑付。

3. 第 9.1 条授权，C 公司对 A 公司、B1

公司、B2 公司提起诉讼，以追讨在 SHA

债券的任何未付的到期金额。

2.1

C 公司、B2 公

司 与 中 债 登

签订的《中央

国 债 登 记 结

算 有 限 责 任

公 司 担 保 品

管 理 服 务 通

用协议（一般

条款）》

C 公司、B2 公司与中债登就 1 亿元人民

币国债担保物的管理、处置签订《中央

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担保品管理

服务通用协议》。

根据该协议第二章第一条第（二）款约

定，C 公司、B2 公司授权中债登提供担

保品计算、质押、盯市、违约处置等服

务。

第二章第一条第（四）款又约定：“对

于选择适用担保品违约处置的业务，参

与方不可撤销地授权中央结算公司：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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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等业务发生基础交易项下的违约事件

或其他约定的处置担保品的情形，就拍

卖、变卖而言，中央结算公司可按照担

保品接收方的单方申请处置担保品（根

据业务规则需要担保品提供方同意的情

形除外），无需另行取得担保品提供方

的进一步同意或授权，且无义务对该等

申请进行实质审查。”

因此,中债登有权依 C 公司的单方申请，

在违约事件发生时，直接拍卖、变卖 B2

公司提供的 1 亿元人民币国债担保物，

而无需取得 B2 公司的进一步同意或授

权。

2.2
《 中 央 国 债

登 记 结 算 有

限 责 任 公 司

担 保 品 违 约

处 置 业 务 指

根据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担保品违约处置业务指引（试行）》第

1.2 条的规定，C 公司在使用中债登托管

的债券（即 B1 公司提供的人民币国债担

保物）作为履约保障担保时，当出现违

约情形后，C 公司可以直接根据《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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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（试行）》 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担保品违约

处置业务指引（试行）》的条款指引，

委托中债登办理担保品违约处置以实现

担保物权，而无需经过前置司法程序。

2.3

《 担 保 品 变

卖申请书》

2024 年 11 月 12 日，C 公司同受让方向

中债登提交了《担保品变卖申请书》，

申请变卖 1 亿元人民币国债担保物中的

部分债券。

2.4
《 违 约 处 置

变 卖 结 果 通

知书》

2024 年 11 月 12 日，C 公司通过变卖处

置了 1 亿元人民币国债担保物中的部分

债券，变卖价格为人民币 40,000,000 元，

全部用于清偿 C 公司的债权。

2.5

《 担 保 品 拍

卖申请书》

2024 年 11 月 14 日，C 公司向中债登提

交了《担保品拍卖申请书》，申请对 B2

公司提供的人民币国债担保品中的剩余

部分进行拍卖处置。

2.6 《 违 约 拍 卖 2024 年 11 月 19 日，中债登经 C 公司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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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 理 结 果 通

知书》

请，对 B2 公司质押的 1 亿元人民币国债

中的剩余部分进行拍卖，拍卖所得价款

共计人民币 63,080,000 元，全部用于清

偿 C 公司的债权。

3.1

《 交 易 确 认

书 及 汇 款 指

示》

2025 年 5 月 15 日，C 公司对 B2 公司提

供的 1500 万美元的可交易国际债券（国

际编码 ISIN：US303280EU28）的担保物

进行出售，并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完成

资金交割，受偿金额为 15,101,940.90 美

元（折合成人民币 108,640,342 元），全

部用于清偿 C 公司的债权。1

4.1

《关于HKA债

券 未 能 如 期

兑付的公告》

1. 2023 年 12 月 10 日，HKA 公司发布《关

于 HKA 债券未能如期兑付的公告》。

2. 其上载明，HKA 公司未在 2023 年 11

月 30 日，即 HKA 债券到期日向 HKA

债券投资者兑付 HKA 债券，未兑付金

额约为 950 万美元。

1 根据 2025 年 5 月 16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汇率，即 1 美元兑 7.1938 元人民币折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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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

《A 公司关于

申 请 银 行 贷

款 展 期 的 公

告》

1. 2023 年 12 月 10 日，A 公司发布《A

公司关于拟对银行贷款展期的公告》。

2. 其上载明，A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

日，向 X 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500 万元

贷款已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到期。A

公司已向该银行申请展期用于补充公

司流动资金，但截至 2023 年 12 月 10

日，A 公司的展期申请仍未获得 X 银

行的同意。A 公司构成贷款人民币 500

万元违约。

4.3

《SHA 债券加

速 到 期 通 知

函》

1. 2024 年 1 月 1 日，C 公司向 A 公司、

B1 公司、B2 公司发送《SHA 债券加速

到期通知函》。

2. 其中，C 公司认为 A 公司的全资子公

司 HKA 公司发行的 HKA 债券未到期兑

付，并且A公司作为保证人未履行HKA

债券下的保证责任，又因 A 公司存在

其他贷款逾期未清偿，上述违约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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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金额已远超 1000 万美元，触发了

SHA 债券《募集说明书》第 8.（c）条

交叉违约条款。

3. SHA债券于2024年1月1日加速到期。

4.4

《 对 加 速 到

期 通 知 函 的

回复》

1. 2024 年 1 月 11 日，A 公司向 C 公司发

送《对加速到期通知函的回复》，并

抄送了 B1 公司、B2 公司。

2. A 公司认为 HKA 债券虽未能按时偿付

本息，但债权债务双方仍在沟通偿付

方案的过程中，香港法院未就 HKA 债

券作出败诉判决，HKA 债券违约数额

认定存在错误。并且，C 公司未提供 A

公司其他债务违约的明确证据。SHA

债券的交叉违约条款未被触发，C 公

司无权要求 A 公司提前偿付 SHA 债券

的全部本息。



9 / 9

提交人（申请人）：信托管理人 C 公司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赵慧丽、彭晚词

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

日期：2025 年 9 月 29 日


